第六章  民事证据（19:30-20:50）

第一节  民事证据概述

民事证据，是指在民事诉讼中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真实情况的各种资料。
证据和证据材料不同，当事人举证的证据材料不一定被法院采纳，法院作为定案依据的才是证据

证据材料作为立案依据，需要具有证据能力，证据能力指的是三性要求。
民事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特征。客观性，是指民事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关联性，是指民事证据必须与待证的案件事实有内在的联系。合法性，是指证据应当按法定要求取得，以法律禁止的手段取得的事实材料不可以作为民事诉讼证据。符合“三性”的证据具有证据能力。
民事证据的证明力，又称证据力，是指民事证据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影响力。证明力是证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不同证据证明力不同。如近亲属证人证言证明力弱。
第二节  民事证据的法定种类
一、书证

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案等表示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材料种类。（书证不一定是文字，符号等可以，需要表达出思想内容证明案件事实）
根据书证的制作者，书证可以分为公文书和私文书；根据书证的制作方式，书证可以分为原本、复制本、正本、副本等。
二、物证

物证，是指以其存在的外形、特征、质量、性能等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物品或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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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书证是以其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而物证则以其存在、外形等物理特征来证明案件事实（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三、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是指以图像、声音及其他视听信息来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录像资料、录音资料等信息材料。
如磁带等传统介质才是视听资料  手机电脑里的等是电子数据
四、电子数据

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
特别提醒：识别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的关键点在于存储介质。

电子介质也是以思想内容证明案件事实，手机录音等也是电子数据。

当聊天记录被打印出来，虽然呈现在纸质上，但其本质属性并未改变。打印只是将电子数据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现，并未改变其作为电子数据的本质。因此，打印出来的聊天记录仍应归类为电子数据。

五、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指当事人之外了解案件有关情况的人向人民法院就自己知道的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
六、当事人陈述

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所作的陈述。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所作陈述，视为当事人陈述。
七、鉴定意见

鉴定意见，是指鉴定人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案件中的相关材料进行鉴别、检验，并就有关专门性问题发表意见。一定是鉴定人出具的
鉴定人需要回避
八、勘验笔录

勘验笔录，是指勘验人员对被勘验的现场或物品所作的客观记录。
勘验人员是法院的

 和证据有关的期间 除了鉴定之外 均是举证期限届满前
第三节  民事证据的学理分类

一、本证与反证

根据证据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可将证据分为本证与反证。
本证，是指对待证事实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的、用以证明其主张事实存在的证据。
反证，是指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出的证明对方主张的事实不真实的证据。
本证与反证的分类与原、被告的诉讼地位无关。

某项证据属于本证还是反证，必须结合具体待证事实作出判断。

二、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根据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联系的不同，可将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

直接证据，是指能够单独地、直接地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例如，借款合同可以直接证明合同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

间接证据，是指不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才能证明该待证事实的证据。

证据学理分类的划分标准完全不同，彼此不能混淆。直接证据可能是本证，也可能是反证；可能是原始证据，也可能是传来证据。
三、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原始证据，是指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即所谓的第一手资料。如合同原件、遗嘱原件。
传来证据，是指从原始证据中派生出来的证据，又称派生证据。如合同复印件、文件的抄本。
第四节  证据保全

一、诉前证据保全和诉讼中证据保全的比较

	不同点
	诉前证据保全
	诉讼中证据保全

	申请时间
	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提出
	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提出

	适用情形
	情况紧急，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
	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

	启动方式
	利害关系人申请
	当事人提出申请或者法院依职权启动

	管辖法院
	证据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
	案件审理法院

	采取措施的时限要求
	应在48小时内作出裁定，并立即执行
	情况紧急时，在48小时内作出保全裁定，并立即开始执行

	担保
	申请采取查封、扣押等限制保全标的物使用、流通等保全措施，或者保全可能对证据持有人造成损失，法院应当责令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二、诉前证据保全与诉讼程序的衔接

法院采取诉前证据保全措施后，当事人向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的，采取保全措施的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将保全的证据及时移交受理案件的法院。

证据保全的效力

1．已保全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可使用。
2．已保全的证据，就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待证事实，可以免除有关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
3．已保全的证据，仍应在辩论中予以陈述，法院不应将其直接作为裁判的根据。
第七章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20:50-21:45）

第一节  证明对象

一、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是指需要证明主体运用证据来予以证明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又称待证事实。证明对象包括：（1）具有实体法意义的事实，又称主要事实、基本事实；（2）具有程序意义的事实；（3）辅助事实（证明证据本身是否客观、真实、合法及证明证据本身的证明力大小的事实）；（4）外国法和地方性法规；外国法律查明不属于法律问题而是事实问题。是证明对象
（5）不为一般人所知晓的经验法则。
二、自认

自认是对对方主张于己不利案件事实的承认（可以自己说 不需要对方主张）；认诺则是对对方提出诉讼请求的承认。
自认免除对方当事人对该事实的举证责任，但并不必然会导致败诉；认诺则会导致认诺人败诉。
第二节  证明责任及其分配
一、证明责任的概念

证明责任具有双重内涵。一是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又称为提供证据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通俗说是“谁主张、谁举证”；二是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穷尽证明手段后，要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法官内心无法确信真伪，难以形成心证），由负担证明责任一方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的责任。（推定真伪不明事实为假）

（1）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是适用证明责任的前提；（2）证明责任是一种拟制或假定；（3）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是一方当事人（法院不承担）；（4）证明责任由法律、司法解释等预先确定；（5）证明责任分配不会在诉讼过程中移转。
二、证明责任的分配

1．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2．主张法律关系变更（如合同变更）、消灭（如债的清偿抵消）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环境污染责任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

过错推定责任重过错举证责任倒置
